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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9/2021_2022__E8_AF_81_E

5_88_B8_E6_8A_95_E8_c33_39731.htm 第三章 基金托管人 第二

十五条 基金托管人由依法设立并取得基金托管资格的商业银

行担任。 第二十六条 申请取得基金托管资格，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核准： （一）净资产和资本充足率符合有关规定； （

二）设有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 （三）取得基金从业资格的

专职人员达到法定人数； （四）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的条件

； （五）有安全高效的清算、交割系统； （六）有符合要求

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设施和与基金托管业务有关的其他设

施； （七）有完善的内部稽核监控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 （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七条 本法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适用于基金托

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从业人员。 本法第十六条、第十

七条的规定，适用于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经理

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第二十八条 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

不得为同一人，不得相互出资或者持有股份。 第二十九条 基

金托管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二）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三）

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确保基金财产的完

整与独立； （四）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

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

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六）办理



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七）对基金财

务会计报告、中期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 （八）复核、

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价格； （九）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按

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十一）国务院证券监

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三十条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

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

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

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基金托管人发

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

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

告。 第三十一条 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适用于基金托管人。 

第三十二条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托管人，依据职权责令整顿

，或者取消基金托管资格： （一）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二）不再具备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条件； （三）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

金托管人职责终止： （一）被依法取消基金托管资格； （二

）被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解任； （三）依法解散、被依法撤

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 （四）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四条 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

当在六个月内选任新基金托管人；新基金托管人产生前，由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临时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

职责终止的，应当妥善保管基金财产和基金托管业务资料，

及时办理基金财产和基金托管业务的移交手续，新基金托管



人或者临时基金托管人应当及时接收。 第三十五条 基金托管

人职责终止的，应当按照规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财产

进行审计，并将审计结果予以公告，同时报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备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